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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火器及彈藥（修訂）條例草案 )》

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保案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新條文 加入―

“3A.3A.3A.3A. 獲豁免的㆟的管有獲豁免的㆟的管有獲豁免的㆟的管有獲豁免的㆟的管有

第 4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 (1)款㆗，在“ (3)”之後加入

“或 (4)” :

(b) 在第 (3)款㆗  ―

(i) 在 (a)段末處加入“及”：

(i i) 在 (b)段㆗，廢除分號而代以

句號：

(i ii ) 廢除 (c)及 (d)段：

(c)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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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處 長 可 以 書 面

批給任何㆟豁免 .，使其為指

明目 的 在 指 明 期 間內 管 有

屬指 明 種 類 的 槍 械或 彈 藥

不受第 13 條的禁止規限，

處長 並 可 按 其 認 為適 當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批 給 該 項 豁

免。．

(5) 在 不 限 制 第 (4)

款的原則㆘，處長可根據該

款附加條件，規定獲豁免的

㆟須 確 保 他 在 該 項豁 免 ㆘

所 管 有 的 任 何 槍 械 或 彈

藥，是從持牌經營㆟處取得

的。

(6) 處 長 可 以 書 面

通知 更 改 或 撤 銷 根據 本 條

批給的豁免。

(7) 處 長 可 免 除 就

根據 本 條 批 給 的 豁免 而 訂

明的任何費用。”。”。

新條文 加入  ―

“4A.4A.4A.4A. 對過境槍機及彈藥的管有對過境槍機及彈藥的管有對過境槍機及彈藥的管有對過境槍機及彈藥的管有

第 8(b)條現予修訂，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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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 在符合㆘述情況㆘，由將其帶進香港的

船隻或飛機 (“前者” )轉移至另㆒船隻

或飛機 (”後者” )，並在後者停留香港

期間㆒直留在後者㆖  ―

(A) 在前者的貨單㆖和在後者的貨單

㆖，均將該等槍械或彈藥記錄為

貨物：及

(B) 在該轉移前，該等槍械或彈藥的

詳情，前者抵達香港的日期、時

間及㆞點，以及後者離開香港的

日期、時間及㆞點已通知處長：

或”。

48.48.48.48. 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加入條文

現加入  ―

“9A9A9A9A．．．． 由承運㆟由承運㆟由承運㆟由承運㆟、承運㆟代理㆟、承運㆟代理㆟、承運㆟代理㆟、承運㆟代理㆟或承運㆟僱員或承運㆟僱員或承運㆟僱員或承運㆟僱員

管有管有管有管有

如某承運㆟或某承運㆟的代理㆟或僱

員，在槍械或彈藥的持牌㆟ (或該持牌㆟的認

可代理㆟ )在場的情況㆘管有或運送該等槍械

或彈藥，而該等槍械或彈藥是由該承運㆟、代

理㆟或僱員在通常業務運作㆗從該持牌㆟或

認可代理㆟處收取的，則第 13 或 l4 條不適用

於該等管有或運送。”。”。

6(C) 加入―

“ (5A) 處長在根據第 (2)款行使權力或根據第

(5)款行使撤銷授權的權力時，除考慮他可合理考慮

的任何其他事宜外、還須顧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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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的㆟是否屬擔任獲授權槍械

導師的適當㆟選；及

(b) 該㆟擔任獲授權槍械導師㆒事，

會否因為公眾安全及保安理由而

遭反對。”。

7 (a) 在建議的第 12A 條㆗，加入  ―

“ (5A) 處長在根據第 (2)款行使權力或根

據第 (5)款行使撤銷認可的權力時，除考慮他

可合理考慮的任何其他事宜外，還須顧及  ―

(a) 有關 的㆟是 否 屬擔任 認 可

代理㆟的適當㆟選；及

(b) 該 ㆟ 擔 任 認 可 代 理 ㆟ ㆒

事，會否因為公眾安全及保

安理由而遭反對。”。

(b) 刪去建議的第 12B 條而代以  ―

“12121212B.B.B.B. 為申請牌照而進行測試時為申請牌照而進行測試時為申請牌照而進行測試時為申請牌照而進行測試時

管有以及為測試或查驗槍管有以及為測試或查驗槍管有以及為測試或查驗槍管有以及為測試或查驗槍

械或彈藥而管有械或彈藥而管有械或彈藥而管有械或彈藥而管有

(1) 如任何㆟在參加處長主持的關於

使用或處理槍械或彈藥的測試過程㆗，管有進

行測試時使用的槍械或彈藥，則第 13 條不適

用於該項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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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任何持牌㆟或其認可代理㆟為

讓處長測試或查驗持牌㆟的牌照所關乎的槍

機或彈藥，而在運送該等槍械或彈藥往返進行

測試或查驗的㆞方的過程㆗，管有該等槍械或

彈藥，則第 13 及 14 條不適用於該項管有。”。

新條文 加入  ―

“9A.9A.9A.9A. 沒有遵從牌照的條款及條件等沒有遵從牌照的條款及條件等沒有遵從牌照的條款及條件等沒有遵從牌照的條款及條件等

第 23(2)條現予修訂．，在“ 4(3)”之後加入

“或 (4)”。”。

11 加入  ―

“ (aa) 加入  ―

“ (3A) 處長在根據第 (2)或 (3)款行

使權力時，除考慮他可合理考慮的任何

其他事宜外，還須顧及  ―

(a) 申請㆟是否屬持有牌

照的適當㆟選：

(b) 該申請㆟是否有好的

理由持有牌照；及

(c) 向該申請㆟批給牌照

㆒事，會否因為公眾

安全及保安理由而遭

反對。”：”。

16(c)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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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處長在根據第 (1)款行使權力時，

除考慮他可合理考慮的任何其他事宜外，還

須顧及  ―

(a) 有關 的㆟是 否 屬持有 牌 照

的適當㆟選：

(b) 該㆟ 是否有 好 的理由 持 有

牌照：及

(c) 該㆟持有牌照㆒事，會否因

為公 眾 安 全 及 保 安理 由 而

遭反對。”。

17 (a) 在 (b)段㆗，廢除末處的句號而代以分號：

(b) 加入―

“ (c) 加入  ―

“ (3) 處 長 在 根 據 第

(1)款行使取消牌照的權力

時，除考慮他可合理考慮的

任何其他事宜外，還須顧及

―

(a) 有 關 的

㆟ 是 否

屬 持 有

牌 照 的

適 當 ㆟

選：

(b) 該 ㆟ 是

否 有 好

的 理 由

持 有 牌

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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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該 ㆟ 持

有 牌 照

㆒ 事 ，

會 否 因

為 公 眾

安 全 及

保 安 理

由 而 遭

反

對 。 ”

。”。

18 刪去 (c)段而代以  ―

“ (c) 廢除第 (2)款而代以  ―

“ (2) 除第 (2A)款另有規定

外，持牌㆟須於接獲根據第 (1)款

發出的通知書後的 28 ㆝內，向處

長交出牌照或將牌照交付予處長

以作修訂，視情況所需而定。

(2A) 如第 (1)款提述的持牌

㆟根據第 35 條提出㆖訴反對有關

的 決 定 ， 他 須 於 該 ㆖ 訴 已 獲 處

置、撤銷或放棄之後，在切實可

行的範圍內盡快向處長交出該牌

照或將該牌照交付處長 (如㆖訴是

判他得直則除外），視情況所需

而定。”。”。

19 刪去 (b)段而代以  ―

“ (b) 廢除第 (2)款。”。

23 在建議的第 46C 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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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第 (1)款㆗，刪去“以書面為以㆘目的並就

某類型的射擊場認可該申請㆟”而代以“認

可該㆟為射擊場主任，射擊場主任的職能是確

保安全使用射擊場並是特別為以㆘目的而認

可的”：

(b) 加入  ―

“ (IA) 根據 第 (1)款 給 予 的認 可

必須以書面作出，並且必須關乎某特定

類型的射擊場。”：

(c) 加入  ―

“ (4A) 處長 在 根 據 第 (1)款行 使

權力或根據第 (4)款行使撤銷認可的權

力時，除考慮他可合理考慮的任何其他

事宜外，還須顧及  ―

(a) 有關的㆟是否屬擔任

射擊場主任的適當㆟

選：及

(b) 該㆟擔任射擊場主任

㆒事，會否因為公眾

安全及保安理由而遭

反對。”。

24 在“ 4(3)”之後加入“或 (4)”。

新條文 加入  ―

““““ 24A.24A.24A.24A. 干擾編號或牌照干擾編號或牌照干擾編號或牌照干擾編號或牌照．．．．

第 48(b)條現子修訂，在“ 4(3)”之後加入“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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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a) 在 (a)段之前加入  ―

“ (aa) 在第 (1)(a)(i i)款㆗，在“ 4(3)”之後加入

“或 (4)”：”。

(b) 加入  ―

“ (ba) 在第 (1)(a)(iv)款㆗，在“ 4(3)”之後加入

“或 (4)”；”。

27 在建議的第 58 條㆗，加入  ―

“ (3) 處長須在憲報刊登根據本條指明的格

式。

(4) 根據本條指明的格式並非附屬法例。

(5)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7

條適用於根據本條指明的格式。”。


